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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情到仁:孔子的“过程人情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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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伦理学与社会学的过程视角看,孔子和儒家的人情观是一种“情本体”或“仁本体”的“过

程人情观”,即从自然人情到仁爱之情的道德转化观。人情转化的方式、路径、过程与目标要放到“人—

伦—礼—天”的儒家思想主体框架中才能被完整理解。它以自然人情/人性为起点,以天地万物为极致,以

君子圣人为表率,通过角色、人伦和礼仪的日常实践,将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天下和宇宙连成一体,并用

“情为理/礼本”“情理和谐”的理想方式展现出来。以“亲子之爱”或“慈孝之情”为本源的人情/仁爱实践体

系,集中表达了这种自然人情的道德实现逻辑及其内在的运行张力。从情到仁、释仁归情,透过人情与仁

爱的互通和互释,人→仁情在“人—伦—礼—天”的运行框架中的枢纽位置与秩序意义得以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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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伦理学和社会学的过程角度定位孔子和早期儒家的人情思想,无论将其作为个体的修身

问题,还是将其推广到齐家、治国、平天下层面,甚至连接到更高远的天人关系问题,儒家最终要

解决的都是“如何化人之心性”的问题,其根本方面则是“如何化人之情欲”。这种过程视野和诠

释路径指引笔者突破以往性情论、心性论和修养论、境界说的问题界说与探讨方式,尤其注重

“伦”与“礼”对自然人情的家庭与社会塑造过程及其伦理转化与秩序生产的影响。这样才能在

“人—伦—礼—天”的整体框架中重新挖掘和诠释孔子和早期儒家的人情思想的丰厚内涵①。在

这一问题上,虽然儒家各派的具体观点不尽相同,但其核心路径是由孔子奠定的。因此,本研究

从人→仁情的过程视角出发,以《论语》[1]为主要切入口,结合《孟子》《荀子》《礼记》《孝经》[2-5]等

经典文本,同时借鉴其他学者的相关成果,对人情思想进行更深入的内涵解释与体系构建,具体

揭示从自然人情到仁爱之情的道德转化与情感实践过程是如何以“慈孝”为根基,在“人—伦—

礼—天”的框架中实现转化、互通、推广、升华和回归的。阐明人情与仁爱的复杂关系,不仅能在

普遍与特殊、抽象与具体的双重层面把握孔子和儒家人/仁情思想的主体内涵及其内在张力,也

能进一步明确人情问题在儒家思想的历史与体系中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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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孔子和早期儒家的人情观中,天人关系是最高框架,伦与礼既是这种抽象框架在社会环境中的具体展开,也是沟通天人

的关键媒介。这个框架因此可以整体表示为“人—伦—礼—天”。在其中,情的引发或施予对象千变万化,从个人、家族推及更大的共

同体,甚至从人类社会推及自然宇宙与宗教世界,但其实践主体始终是人,是具体环境中能动的人。所以,人情概念并非简单指涉人

的自然性情或情欲本能,而是重点强调人在特定社会环境中展开的角色性、关系性和实践性的人→仁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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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过程人情观”的思想轮廓

居里·维拉格(CurieVirág)认为,孔子的人情观不仅与先天的人性观相关,也与后天的成人

观相关;不仅体现伦理学和政治学主张,还延伸到认识论与宇宙观领域。“情”在孔子思想中不仅

指涉人的自然情感与欲望,也与外在环境密切关联。其建立的对象关系从自我领域一直延伸到

人类社会乃至自然宇宙[6]49-50。所以,她认为对孔子人情观的界说和思考要建立在一种“自然主

义”(即将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自然宇宙作为一个整体体系来理解其运行方式并解释其伦理重要

性)的思想方法之上[6]13,16。这种诠释方式与唐君毅的观点颇为相近[7]。此外,温海明从情感创

生视角[8],蒙培元从情感论视角[9],余治平[10]、欧阳桢人[11]和马育良[12]从性情论及其中西比较

视角,李景林从心性论视角[13]强化了此类思想主张。他们一致认为,只有通过整体意义上的情、

性或心的内外连接与实践过程,人与天才能在“本体”层面相连相通、相互表征。所以,“情”既是

天人共有、共生、共通、共创的基本内涵,也是人性/命、人情、人道与天性/命、天情、天道共同存

在、共同实现的表现方式。

他们以自然人性/人情为起点,透过“情”的概念建立“过程人情观”的理论模型,将孔子和早

期儒家理解的“成人之性情”或自我实现模式与宇宙运行模式整体地关联并协同起来。这种将

“情”的问题置于自我与宇宙抑或“人”与“天”的双重运行模式的中心位置加以考察的做法颇具创

见,但其重点还是抽象强调人情在自我的道德实现过程中的角色,并将思考方向从自然人性直接

关联到宇宙天道之上,从性情论、境界说转向宇宙观、认识论,对“伦”“礼”等涉及家庭生活、社会

关系和伦理规范的中介因素在人情转化过程中的意义理解尚有欠缺。这些没有被充分重视和展

开的中间环节,成为理解孔子和儒家人情观的重中之重。从《论语》的文本来看,孔子其实更关注

人性/人情的后天培养及其所处的家庭、社会与政治环境的影响,而不是人性/人情的自然构成及

背后的宇宙天道。孔子始终对自然环境或宗教信仰意义上的“天”保持敬畏,不愿多谈天道和天

命问题。他只是笼统地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1]209,又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

与,命也”[1]155。他也没有深究人性问题的先天复杂性,只是简单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1]179。

相反,他更专注于人性的后天习养或个人修身问题。他认为先天人性/人情的后天培养或道德社

会化的重点在世俗人间,特别指向家庭人伦和日常生活,而不是对天地鬼神的信仰崇拜。子曰:

“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1]60又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

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1]112可见,对人情在人性与宇宙之间的协同运行模式与道德转化框

架的理解并不能略过世俗生活的实践过程。

因此,将“情”的问题置于“人—伦—礼—天”的体系框架与运行过程中,是诠释孔子和儒家人

情观的更具体、完整的思考路径。如果没有对“伦”与“礼”的伦理学与社会学意义的重视,那么

“情”在“人”与“天”之间建立的本体性关联,不仅会因为缺乏必要的现实依托而变得虚无缥缈,也

容易被引向某种带有内在超越意图、神秘主义倾向或形而上学色彩的、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汉

代以来的很多学者或思想家,尤其是宋代以后的理学家和心学家、海内外的现代新儒家以及其他

一些现当代儒学研究者,他们在阐发孔子和儒家的人性论、性情论、心性论和生命观、人生论、修

养论等问题时都容易走入这类思想路径。由于太过注重“人”尤其是君子的抽象主体性与修养境

界性,他们习惯将人性、人命、人情、人欲、人道问题径直连接到天性、天命、天情、天理、天道问题

上,而对人情在社会情境中的经验内涵和实践过程没有充分展开和把握。其实,孔子和儒家一直

强调,以家庭和共同体生活为基础的角色关系和道德义务为自然人性/人情的塑造提供了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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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现实且根本的意义内容。《论语·学而》云:“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

与!”[1]2据此说来,孝悌是理想人性/人情的基本内涵,是仁爱的发生起源和本真构成,也是君子

之道的先决条件。它凸显了以家庭为起点的人/仁情的关系性、过程性和实践性特点。那些简化

甚至跳过家庭与社会运行的经验过程,将孔子和儒家人情观问题直接引向西方哲学意义上的超

越性道德、超验性实体、“大写”实在论,或者指向某些先验的本体论、伦理学、美学和心理学的做

法,不仅会因此抓错问题重点,还会造成很多思想误读。这种诠释路径不仅会把人情问题从日常

经验的丰富性中硬生生拉出来,也会将其引入西方宗教道德和形而上学的死胡同,进而消解其在

思想领域的内外张力以及在伦理生活中的现实意义。

例外的是,安乐哲(RogerT.Ames)的解释倒是凸显了日常生活中的“伦”与“礼”对于成就人

之性情的重要影响[14]83[15-16]。他强烈意识到,在内外融通、彼此互动的角色情感关系网中,“自

我”是从家人向外一直延伸到社区、国家、人类和宇宙的“他人”范畴的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而

“他人”也内嵌于“自我”的心理行为之中。双方构成“心相通、心相同”的交互共生局面。正是安

乐哲等人强调的“情境我”“关系我”“角色我”“互体我”“互依我”“共(同创)生我”,抑或“通个体式

自我”“焦点—场域自我”[15-16],而不是西方哲学、伦理学与社会科学的主流传统强调的“原子我”

“独立我”“个体/主体我”“自主我”,甚至“理性我”“纯粹(意志)我”“本质我”“超验我”,构成了儒

家思想及其主导的中国历史文化中的核心“自我”范畴,由此显示出中国人独特的主体意识与复

杂的人格特征①。我们不妨称之为在“人—伦—礼—天”的框架中不断流转并生成的“关系性自

我”或“关系主体性”。当然,这也导致从家庭生活延伸到社会政治和自然宇宙的角色互动与伦理

实践中,成就自我与成就他人成为一个相互包含、相互指涉的“关系统一体”[8]76[17]。

在这种“成人观”的前提下,人性的构成方式和实践过程中的关系性强化了人情的构成方式

及其实践过程的关系性。比如,《论语·颜渊》中樊迟问仁,孔子回答“爱人”[1]129。孟子强调:

“仁,人心也。”[2]247又说:“仁也者,人也。”[2]305《礼记·中庸》更是直言:“仁者,人也,亲亲为

大。”[4]700据此说来,“爱己”与“爱人”成为同义语。爱人就如爱己,爱己亦是爱人。如果“成人”的

含义就是“成仁”,那么“爱人”的含义就是“仁爱”。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1]64又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164就是说,人情与仁爱观重在体

现自我与家庭、社区等初级生活环境甚至人类社会中的“泛化他人”[18]的角色情感与伦理关系的

交互一体性和共同共通性,因而不能被单纯理解为西方哲学、伦理学或心理学意义上的个人的欲

望、情绪、情感或感受。退一步说,即便要在这些交互关系中强调个人内在身心感受的原初性、自

然性和重要性,也不能忽视外在世界的不同环境对其的触发性、影响力和构成意义[8]154。这也说

明,在自然人情导向仁爱之情的转化过程中,“伦”与“礼”不仅外在于人情,也内在于仁情。

因此,从过程视角看孔子和儒家的人情思想问题,其涉及一个从“性”到“习”的道德转化问

题,重心是从自然人情向仁爱之情的道德社会化过程。孔子多方强调的“仁爱”是这种自然人情/

人性的道德转化与文化生成的根本目标。仁爱之情既缘自然人情而起,又在“人—伦—礼—天”

的运行框架中居于枢纽位置,扮演协调各方、统领一切的“终极”角色。在过程人情观中,自然人

情是仁爱之情的源头和基础,它表明人情的先天条件与基本潜质;仁爱之情是自然人情的根本归

宿和内在升华,它表明人情的后天养成与实现状态。两者在道德实践过程中不可分割、彼此转

换。这一运行框架为一代代人的自然人情在家国天下甚至自然宇宙中永无止境的转化实践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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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哲学、伦理学、文化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等学科领域对此问题有大量讨论。限于篇幅,本文不做讨论。



了一个完整、贯通的情感意义展示平台,使其不断孕育、展开、变化、实现,又消逝、返回并重新开

始。对注定有限的个体的生命系统而言,这只能无可重复地完成一次人生意义与情感境界的转

化提升,但对可以无限延展的家庭、社会和自然宇宙的生命系统来说,这就能造就一个永续的转

换、复制与循环过程。

从最基本的关联角度说,自然人情的道德转化过程既是个人的,也是家庭的,是个人与家庭

的生命过程的结合体;既包含以“血”与“亲”为核心的生物和物质因素,“亲亲”原则由此产生,也

融合以“伦”与“礼”为核心的文化和观念因素,“尊尊”原则由此产生,体现生物与文化、物质与观

念的结合过程。类推而言,只有将个体的生命过程纳入家庭的生命周期,将国家天下的秩序生产

纳入以家庭代际关系为根基的自然宇宙的生命周期,自然人情与仁爱之情之间才能周而复始地

实现从生物本能情感向社会道德情感转化的永恒循环。在这种意义上,自然人情和仁爱之情不

仅是一个无法分离、彼此转化的自然生命—社会文化的连续体,即“自然/宇宙—生命/人性—社

会/政治—伦理/宗教”,也是一个关系性存在与过程性存在的统一体。总之,人→仁情在“人—

伦—礼—天”的框架中的运行过程,既表现了自然人情的起始性和本源性,又象征着仁爱之情的

完成性和圆满性。下面,笔者将以家庭情境中的“慈孝”问题为起点,逐层展开和推进对此种“过

程人情观”的详细探讨,即从自然人情向仁爱之情的道德转化的方式、路径、过程、目标及其秩序

生产意义方面展开讨论。

二、家庭中的慈孝转化与难题处理

人情无论是在先天基础还是后天节养意义上都依赖特定环境展开。自然人情(慈孝)首要因

为家庭中新生命的诞生而实现再生,又在“伦”与“礼”的引导下参与日常生活实践,培养道德情感

并升华到仁爱之境,最终因为个人生命的衰亡而消逝,然后重新返回自然人情的发生起点。当个

体成为家庭代际生产的重要一环时,这种人情转化实践就会超越单个生命的有限性。因为早在

个人结婚生子后,它就在下一代身上再度扬帆起航。从祖辈、父辈到子辈、孙辈,不同代人在香火

接续的家庭伦理生活中不断展开这种人情关系的接力赛。所有家庭成员犹如波浪般,层层推进

这个自然人情的道德转化进程。因此,对每个家庭再生产的参与者来说,看似单调重复的人情关

系生产过程,不仅是以慈孝为核心的人生意义的寻获、延展和提升过程,也是有关家庭的宗教情

感与神圣信仰在子孙后辈的孝敬与祭奠中产生、制造与应验的过程。因此,家庭既是延续后代的

生育场所与个体生命的生存保障,也是自然人情和仁爱之情的不竭的孵化器、转换器和传递器。

从生物到文化、从个人到社会、从人性到人伦、从人情到仁爱,如果失却家庭组建与生命延续的可

能性,那么一切的孕育、转换和传承过程都将面临中断危机,在个体生命终了之时化为乌有。更

重要的是,如果不能将这种转化过程从个体身上嫁接到代际关系生产轨道上,那么孔子和儒家就

无法通过祖先崇拜的礼仪形式和习俗传统,在宗教与道德的双重理想上达成自然人情与仁爱之

情的整体连接与彼此融合,从而在俗世生活中实现个人的情感、信仰与意义的“超越”“不朽”和

“永恒”[19]。这种整体危机根源促使孔子和儒家不断强调奉养父母和丧祭礼仪的道德重要性,尤

其突出娶妻生子、血脉延续的伦理首要性,并且将“向上看”和“向下看”的两层义务紧密关联起

来,统一于子女的各种孝亲实践。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1]13曾子曰:“慎

终,追远,民德归厚矣。”[1]6孟子从家庭延续角度凸显“不孝有三,无后为大”[2]167。《礼记·祭统》

也说:“祭者,所以追养继孝也。”“是故孝子之事亲也,有三道焉:生则养,没则丧,丧毕则祭。养则

观其顺也,丧则观其哀也,祭则观其敬而时也。尽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4]632《孝经·圣治》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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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宣扬“父母生之,续莫大焉”[5]43。

从慈孝角度可以显现此种人情道德转化中的关系与过程本质。因为个体透过家庭代际关系

成为某种生物与文化双重意义上的生命连续体。那些看似产生于个人内在的自然感受的慈孝之

情,也要通过代际关系的建立和延续才能触发和维系,所以,“慈”与“孝”都是建立在家庭角色与

亲子关系之上的切身的生命情感体验。曾子曰:“吾闻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亲丧

乎!”[1]200可见,慈孝关系是人情与仁爱最原初、自然,也是最浓厚、长久的表现形式、联系方式与

传递路径[8]74,130。而张祥龙[20]243-244[21]17-52、孙向晨[22]、朱刚[23]的“现象学—生存论”还原,在揭示

“亲”(慈孝)“人”与“仁”的整体性、过程性和关联性等本体特征方面也与本文殊途同归。但他们

的阐释方式依然颇为抽象化和理想化,未能将包含复杂变化和矛盾冲突的社会与伦理视域充分

打开,以凸显人情向仁爱的转化过程的经验性、实践性、情境性以及策略性、类比性和类推性。

转向伦理学与社会学的过程视野,引发进一步疑问的是,亲情从自然源头向仁爱/慈孝转化

的道德过程如何落实? 父母对子女的慈/亲爱与子女对父母的孝/敬爱在发生方式与实现过程中

的具体关系如何? 按照孔子和儒家的理想要求,在个体与家庭之间展开的关系性过程或时间性

存在中,慈与孝总是在不同代人的亲情关系之间不断实现彼此的补充、转换和接力。这既是一个

生物血亲与伦理道德的融合过程,也是一个自然人情向仁爱之情的道德转化过程。从个体生命

历程与家庭生命周期的连接角度看,在怀孕和哺育过程中,母亲率先将亲子之爱输出给尚未识人

的婴孩,其次是父亲和周围亲属的加入。所以孩子最先接触并感受到母爱,其次是父爱和其他亲

属之爱。对一个新生命和一种新的亲子关系来说,这表明父母对子女的慈、亲和爱是先发过程。

等到子女日渐懂事、长大成人,而父母长辈日益衰老、精力退化,他/她向后者输入孝、敬和尊的情

感心理与行为表达也日益强烈,以此反哺父母早先对自己的慈、亲与爱。《孝经·圣治》说:“亲生

之膝下,以养父母日严。”[5]43这表明子女对父母的孝、敬和尊是后发过程。

实现这种慈与孝的转化互补和循环接力的一个典型例子是《论语·阳货》中“三年丧”的故

事:“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

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 夫

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

不仁也! 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

乎!’”[1]186从这则故事看,孔子认为子女为逝去父母守丧三年是与父母三年怀抱之恩对等的孝亲

之情的自然流露和仁爱之情的自觉实践。这也表明孔子和儒家在礼仪的通则要求与人情的自然

体现之间追求和谐一致的理想目标。《礼记·问丧》更明确地强调:“孝子丧亲,哭泣无数,服勤三

年……此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实也。礼义之经也,非从天降也,非从地出也,人情而已矣。”[4]760

进一步说,“三年丧”的故事既强调情感修养相对礼仪规范的根源性,也隐含人情与礼仪之间

能动权衡的重要性。丧礼的实践过程,既要优先满足孝亲情感的内在性、具体性、特殊性和自发

性,也要充分体现礼仪规范的外在性、抽象性、普遍性和节制性。所以,“三年丧”虽是天下通丧,

其表达的丧亲之痛具有普遍意义,但也要根据个人的情感修养、人伦关系和角色身份的具体差异

而调整变通。也就是说,丧礼规范不仅为自然人情的浓厚多寡设定期限,也会随着不同人的仁爱

之情及其修养境界的差别而变化,并最终取决于每个人在自然人情的道德转化中的内化过程与

自觉运用[24]。或者说,人性的道德修养、角色身份和人伦关系不同,人情的内涵构成、转化能力

和转化方式不同,礼义的形式规范和指导意义不同,仁爱的实践途径、达成方式和所得境界也不

尽相同。所以,守丧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人的情感能力的培养和自觉,以此把握分寸、灵活权衡,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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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亲之仁张弛有度、中合节宜。总之,“三年丧”的礼仪规定与“安不安”的孝亲情感的关联方式,

充分表明孔子的过程人情观的核心方面,也即只有在家庭的情境、关系与实践中灵活调整,动态

达成各方面的情理/礼协调与内外平衡,才能展开并实现“孝—仁”的理想境界。但宰我与孔子的

鲜明反差也说明要在孝亲实践中达成这种目标并不容易。若自身修养不足,很容易出现个人情

感过度或礼仪流于形式的负面后果。回到整体层面来说,在生与死的家庭代际更替过程中,孔子

透过亲子关系中慈/亲与孝/敬的情感差别以及与此捆绑的等级与互惠/互报的搭配互融①,向我

们集中展示了他是如何让生物情感与人伦礼义以最和谐的方式关联起来,以此实现从人情到仁

爱的道德转化目标,以及从混乱无序到差别有序的秩序生成理想。

以父慈子孝为起点,笔者要对其中的运行逻辑与秩序意义展开深层的追问与分析:一方面,

孔子和儒家强调父慈与子孝在具体往来关系中的差别互惠与角色互依,主张“父父,子子”“父不

父,子不子”[1]126。也就是说,在父子的日常互动中,有父慈才会/可能有子孝[25]63,而后来的子孝

也能反映先前的父慈;或者,有父不慈才会/可能有子不孝,而后来的子不孝也能反映先前的父不

慈;另一方面,他们又强调父母在往来关系和情感实践中相对子女的地位优势和角色权威。《论

语·为政》中孔子提出:“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1]14又孟懿

子问孝,子曰:“无违。”[1]13《学而》中孔子又说:“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

可谓孝矣。”[1]7另外《孝经·纪孝行章》也强调:“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

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5]53可见,亲/父子之间的角色身份与等

级地位的差别,既是敬或尊的根本方面,也是孝的背后潜藏的情感权威的现实基础。

如果把父子为核心的家庭关系体系的代际绵延比喻成一座不断往上加盖的大厦,那么差别、

等级与互惠并存的亲/父子关系及其往来模式好比大厦中的一座垂直升降梯,包含从下至上的各

个平台位置和上下两个方向的互动路径。它们共同构成不同角色的等级地位格局和双向互动的

情感实践路线。在父子相互定义的角色情感关系链条中,从刚出生的家庭成员算起,“上升”表示

下位的子辈对上位的父辈的“孝”在不同代人之间的同一性和连续性,“下降”表示上位的父辈对

下位的子辈的“慈”在不同代人之间的同一性和连续性。每个家庭成员,包括去世的祖先和待生

的后代,都在整幢家庭大厦中占据一个相对位置,以此获得相应的角色和地位,建立起一个差别、

等级与互惠/互报合一的整体人情伦理秩序体系。从个体生命历程角度来看,每个人一出生就从

底层开始向上攀升,在不同人生阶段逐步登上更高的角色位置平台,以结婚生子为前提,由子

(女)变父(母)、由父(母)变祖(母),以此类推。有学者从角色关系与地位结构的运行方式角度将

其总结为“下位恒常性”与“地位递进/轮替”[24]。这在角色情感层面对应的是下位者的“孝”的恒

常性。伴随个体角色地位的上升并产生相应的位置轮替,孝与慈的角色情感关系实践也在整个

家庭大厦中向上延伸,形成一条长长的人情关系的时空锁链。在孔子和儒家的理想设计中,亲子

之情的互报性与等级性之间可以优势互补。因为在人情伦理的自然推进过程中,父母在互报关

系中率先表达对子女的亲与慈,这能缓解其中的等级权威因素对处于下位的子女角色造成的焦

虑和紧张;父母在等级关系中的上位优势又能对子女以后可能出现的不孝和不敬预先形成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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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成对的角色情感关系中,等级原则和互惠/互报原则都以差别原则为前提,其中的等级性表明不同角色包含的身份地位

的上下排布,更突出等级结构在时空中的固定性和恒常性,互报性表明不同角色要遵循相应的礼仪规范或角色义务对待对方,更强调

往来互动在时空中的双向性和互惠性,而礼(义)是辨明这种差别并保障其中的等级和互惠/互报的总体原则。这些成对的角色情感

关系类型,与差别、等级和互惠/互报为核心的礼义原则彼此搭配、相互嵌合,共同形成一套人情关系的理想实践模式,以此维持角色

情感关系和伦理秩序结构的平稳运行。



压力,有效降低情感关系的互惠特征在时间维度上延迟达成的风险。

三、家国天下的人情类推与困局化解

从孔子和儒家的观点看,家庭关系中最核心的是父子之间的慈孝关系[26-27]。这种基本结构

与实践逻辑也可类比、类推到夫妻(男女)、兄弟、君臣,以及更广泛的朋友、师生等角色情感关系

的互动模式,最后成为社会结构及其运行逻辑的根本纲目[28-29]。这种思维方式在《论语》中十分

常见。比如,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1]4也说:“临之以庄,则

敬;孝慈,则忠。”又说“《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1]20有

子也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1]2沿着儒家思想

的早期发展脉络看,从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1]126到孟子的“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

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2]114,再到荀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一也,

农农、士士、工工、商商一也”[3]126,最后到《礼记·礼运》的“十义”,即“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

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4]275,孔子和儒家一步步将自然人情推向人伦关系的复杂

场域,用一套复杂交错的角色、人伦与礼仪的规范体系,把人情培养或仁爱实践的方式方法具体

化和操作化。他们期许在相互区别的角色情感和礼义道德要求下,孝与慈的互报性和等级性在

角色情感关系网络的双向运行中,既能相互独立、各自遵守,又能彼此配合、共同达成,以此保障

个人、家庭、国家、天下乃至自然宇宙的人情伦理秩序的弹性运行与生命活力,即在家庭生活中塑

造出慈爱的家长和孝敬的儿女,在社会政治中塑造出爱民的官员与恭顺的子民,在天下治理中塑

造出仁德的君王与忠良的臣民,在天地宇宙间塑造出天人合一的君子仁人。

这种人情秩序的生产和维持首要依赖父、兄、夫、长、君等首发者和上位者对各种角色情感的

亲身示范与伦理自觉,其次涉及对子、弟、妇、幼、臣等后发者和下位者的道德教育和规范引导①。

但孔子和儒家反其道而行之,重点要求占据劣势的后发者和下位者的孝、弟、听、顺、忠,对占据优

势的首发者和上位者的慈、良、义、惠、仁则更多强调道德自觉。这种处理方式有其自身道理。因

为儒家希望在个体、家庭、社会与自然的生命周期中整体定位这些角色情感关系的实践过程。落

实到个体经验,其理由再简单不过。因为每个人在为人父母之前总要先为人子女,所以在学习如

何做父母之前先要学习如何做子女,即要先学会如何孝,同时也有机会感受父母之慈,后学会如

何慈,同时也有机会感受子女之孝。这样,以家庭为起点的幼年生活与蒙学教育就以“孝”为核

心,逐步推广到家庭与社会关系中的其他角色情感伦理,令每个人自幼开始就浸润在对上一辈人

的预备学习与模仿实践中。

概括来说,上位者在成为上位者之前,既要在早期家庭环境中感受和经历上位者尤其是父母

对下位者的(假定是充分有效的)关爱、教育、引导和示范,又要在其中学会如何恰当地孝顺、敬爱

和尊从上位者,使自己完整获得慈与孝、良与弟、义与听、惠与顺、仁与忠等彼此搭配的整套角色

情感体验,在日后自己自然升级为上位者之后方能自觉遵循这套角色情感伦理,并将其继续传达

给其他下位者或下一代。这不仅是一种尊崇传统的角色情感伦理的传承机制,也是一种角色地

位权威的自然递进或轮替机制,还是一种对更早的包括在世长辈和逝去祖先在内的上位者的角

色情感与地位权威的强化机制。在错综复杂的人伦关系场域运转过程中,角色情感义务的差别

15

① 其实,父慈、兄良、夫义、长惠、君仁等儒家角色情感伦理也是君子之道的重要体现方式。它们与子孝、弟弟、妇听、幼顺、臣

忠相互配合、相互强化。所以,孔子和儒家一再强调君子人格的重要地位和榜样人物的示范意义。



等级与差别互报相互交错、双向运行,不断在具体时空环境中流动、轮换并生成以家庭关系为基

础的人情伦理秩序体系。因此,“孝的更大现实意义是在社会建构方面……可以较为成功地构建

出一种家国同构推导上的天人秩序”[28]。这明显不同于西方社会政治思想传统中的民主平等理

念与社会等级观念的二元对立模式,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个人权利和理性优先的个人主义文

化与法理秩序传统[30-31]。

但是,这种角色情感关系伦理秩序的生产模式的理想设定也存在自身困境。从位置结构的

分布来看,先发性和上位性在代际关系层面的优势会叠加,比如父母在上位且有选择慈与不慈的

能动性,子女在下位却少有不孝的余地。这就将父子、夫妻、兄弟、长幼、君臣之间的情感交流从

强调上下分明的等级互惠进一步引向下对上的情感义务的单向性。孔子和儒家的角色情感伦理

体系由此流露出重大思想局限,也衍生出很多现实运行困境。因为这些等级关系中的上位者和

互惠关系中的首发者通常是父、兄、夫、长、君,如果父先不父/慈,迫于父的上位优势和子的情感

义务的子却不能不子/孝。以此类推,如果夫先不夫/义,迫于夫的上位优势和妇的情感义务的妇

却不能不妇/听;兄先不兄/良,迫于兄的上位优势和弟的情感义务的弟却不能不弟/悌;长先不

长/惠,迫于长的上位优势和幼的情感义务的幼却不能不幼/顺;君先不君/仁,迫于君的上位优势

和臣的情感义务的臣却不能不臣/忠。

更危险的是,当身为下位者的子、弟、妇、幼、臣的早期情感伦理教化失败,尔后又自然轮替为

父、兄、夫、长、君等上位者,获得上位和首发优势之后,就更难形成角色情感伦理自觉,也更难接

受他人特别是下位者的道德劝诫,还会强化角色情感义务中的等级性、单向性和权威性的绝对优

势。这样,一个人在成为上位者之后,既能享受上一辈父母对自己的慈,又能拒绝自己对子女的

慈;既可不遵从对父母长辈的孝,又会要求子女晚辈的孝。这种优势积累效应导致如果父母不听

劝告、一意孤行,那么子女除了被要求继续遵循孝道,单方面维持人情关系与家庭伦理秩序的运

行常态之外别无他法。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1]38-39“为人臣之礼,

不显谏,三谏而不听,则逃之。子之事亲也,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4]47“父母有过,下气怡

色,柔声以谏。谏若不入,起敬起孝,说则复谏;不说,与其得罪于乡党州闾,宁孰谏。父母怒,不

说而挞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4]336“父母爱之,嘉而弗忘。父母恶之,惧而无怨。父母有

过,谏而不逆。父母既没,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谓礼终。”[4]622

不仅如此,以首发上位者的权威优势胁迫后发下位者的情感义务,还会在家庭、国家和天下

情境中塑造出独断的家长、蛮横的官员和独裁的君王,以及与此对应的怯弱的子女、顺从的子民

和卑微的臣民,最终走入一种由极端、单向的等级权威主导的角色情感关系秩序模式。从儒家思

想与中国社会的互动历史来看,如果孔子和先秦儒家意图在角色情感关系的差别性和等级性中

融入互惠和互报的道德规范,以此弱化和改造而非破除和替代原有封建宗法社会的等级权威的

绝对性,那么汉代以后随着“三纲说”的确立和强化,等级性不仅重新成为主宰,其本身也趋于绝

对化。这导致互惠和互报的双向性转为单向性,其道德约束逐渐失效,使上述人情伦理秩序运行

的负面结果真正成为历史事实。贺麟强调“三纲说”是“五伦说”的必然发展。“三纲说要求臣、

子、妇尽单方面的忠、孝、贞的绝对义务,以免陷入相对的循环报复,给价换价的不稳定的关系之

中。”[25]63-64也就是说,在儒家人情伦理的现实运行中,趋于平等互动的互惠互报原则会带来情感

关系秩序的时空变动,而强调单方面和绝对的角色情感义务,尤其是子孝与弟悌,最能保障家庭

生活和社会政治领域的人情关系秩序正常运行。即便先发者和上位者不遵循与其角色位置对应

的情感义务,这种人情关系的总体秩序依然能够依靠后发者和下位者单独支撑并继续维持。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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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由孝到仁推广出来的下位者的一系列单方面的、绝对化的角色情感义务,成为维护儒家伦理

秩序等级结构的实际基础。我们不妨称之为“下对上的单向义务支撑模式”①。正因为对后发的

下位者的教化失败会对家国天下的人情伦理秩序的正常运行产生巨大冲击,所以孔子一再强调

对个人早期的礼仪人伦尤其是孝道教育的根本重要性(详见第五节)。孔子之后,孟子继续强调

“无父无君,是禽兽也”[2]141。荀子也认为:“亲亲、故故、庸庸、劳劳,仁之杀也。贵贵、尊尊、贤贤、

老老、长长、义之伦也。行之得其节,礼之序也。”[3]435《礼记·丧服小记》则说:“亲亲,尊尊,长长,

男女之有别,人道之大者也。”[4]406《哀公问》又说:“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

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昏姻、疏数之交也。”[4]655②

四、从家庭之孝到宇宙之仁的贯通与升华

既然家庭中的人情转化与角色建构是建立家国天下的社会政治秩序的起点,笔者就要对慈

孝关系的实践与传承逻辑进行更深入的过程考察。把亲子关系问题进一步置于家庭代际关系的

时空锁链中可以发现,孝道承载的人情伦理对个体心灵、家庭生活与社会政治的秩序塑造威力更

加强大。简言之,对孝(父母)和报(亲恩)的绵延性和连续性的强调,既能从关系源头上控制不孝

和不慈的可能性,也能在运行过程中对两者进行后续的弥补修复和完善强化。因为在代际关系

生产链条上,慈道是孝道的一环,孝道也是慈道的一环。它们既相互交叉、彼此成就,也相互弥补

各自的发展缺陷、强化各自的伦理力量。有学者在对丧服制度与“差序格局”核心层———“家人父

子”的社会学考察中已意识到“慈孝一体”[27]的运行特点。在个体生命历程中,相对孝道而言,慈

道虽然后发,但也是一个终身的学习和实践过程。不仅如此,父母长辈的角色身份一旦获得也会

终生保持。这与子女晚辈的角色身份的预先获取和长期保持具有一致性和对应性。因此,先行

开启的孝道和后续开启的慈道都有终身性、无尽性特点。“父慈子孝”的一体化搭配模式由此构

成儒家角色情感伦理的核心层次。有学者将其直接概括为“一本”(父母为本)与“一体”(父子/母

子/亲子一体)[29]。

对一个绵延不绝的大家庭来说,代际间的慈孝关系总是交叉重叠、连续并进,生成一个以父

系血缘纵贯轴为核心的、复杂运转的家庭/宗族人情关系网络[32-33]。从父辈到子辈,然后向上延

伸到祖辈、向下延伸到孙辈,由慈而孝、由孝而慈,以慈显孝、以孝显慈,慈慈孝孝、孝孝慈慈,彼此

相连、相继、相生并相互转化。也就是说,在等级与互报共存的双向交流与传递过程中,作为代际

关系链条上的关键一环,身为晚辈的个人对祖辈、父辈的孝、尊和敬,既能彰显长辈过去和现在对

自己的慈、亲和爱,也要求成为长辈后的自己现在和将来对子辈、孙辈如此这般的慈、亲和爱。换

个方向说,身为长辈的个人对子辈、孙辈的慈、亲与爱,既能体现自己对祖辈、父辈的孝、尊和敬,

也要求子孙后辈对自己和更高层级的长辈的孝、尊和敬。所以,在孔子和儒家人情伦理的体系结

构与实践过程中,慈与孝始终是不可分割的两个面向。它们不仅贯穿个体生命历程的孕育与发

展的整体过程,也融入家庭生命周期的开启与接力的整体过程,还共同构成人情向仁爱转化的本

真形式与核心方面。最终,慈爱与孝敬、需要与被需要在永恒的时间流中达成亲子之爱或仁爱之

35

①

②

儒家角色情感伦理支撑下的社会政治秩序因此可能成为一种君尊臣卑的“王权主义”模式,进而滋生骄奢淫逸、好大喜功

的暴君独夫和贪婪霸道、为所欲为的地方官员,最终导致下层百姓不堪忍受、揭竿起义。中国历史中形成“一治一乱”的怪圈也可以从

这种君臣关系的等级性与互报性的平衡与失衡中得到解释。

在角色情感关系实践从家庭推向社会、国家乃至天下的过程中,另一个不得不面对的核心外部困境莫过于学界一直争论

不休的“亲亲相隐”问题。限于篇幅,本文不做讨论。



情的意义生机[20]232。

进一步的问题是,与父母对子女的慈爱相比,为何孔子和儒家总要大肆宣扬子女对父母尤其

是父亲的孝敬呢? 既然母子之爱在发生时间上早于父子,为何又要凸显父子及兄弟间的孝悌之

情? 从人情与仁爱思想的历史起源来看,答案是为了将一套沿袭周礼而来的父系宗法等级制加

诸在自然人情的生物基础上,更好地保障父系血缘主导的家庭代际关系延续,以此巩固人情伦理

秩序。也就是说,亲疏、远近、性别、年龄、辈分、尊卑、贵贱等伦理规范和名分义务既建立在人的

自然分别上,也反映夏商周以来父系血缘宗法社会的宗教信仰与等级制度,还是对各种情感关系

的理性化、规范化和等级化的手段。其中,对孝的宣扬最能强化子辈、孙辈与父辈、祖辈之间的血

亲情感关联与道德权威结构。因为孝亲往上可以和尊祖、敬宗达成一致,往下也能激发亲子、爱

孙的情感动力,从而为家国天下的秩序和谐与体系延续提供最强劲、持久的道德整合力量。子

曰:“立爱自亲始,教民睦也;立教自长始,教民顺也。教以慈睦,而民贵有亲;教以敬长,而民贵用

命。孝以事亲,顺以听命,错诸天下,无所不行。”[4]614所以,孝道成为家庭与社会生活中一切人伦

关系和情感意义的生发源头,具有类推、贯通、融合和辐射其他角色情感关系的根基意味。这在

《孝经》中体现最明显。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5]2“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义

也。”“君亲临之,厚莫重焉。”[5]43“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

故治可移于官。”[5]68此外,“孝”还有贯通天神地祗、祖先鬼魂和人间天下的宗教信仰与宇宙本体

的神圣意义[34]。子曰:“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5]77“天地之性,人为贵。人

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 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

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祭。”[5]42

因此,作为从人情向仁爱转化的根本环节,家庭情境中的慈孝实践以人最基本的“情—感”为

媒介,承载并彰显了个体生产、家庭关系、人类社会甚至宇宙万物之间互依互赖、互通互融且生生

不息、和谐共处的生命意蕴[35],成为一种“情—生”哲学[8]151-153、“情性本体论”[36],或者笔者希望

强调的“情性实践论”。不仅如此,从慈孝到仁爱的人情实践体系的展开,也蕴含一种强大的“人

性—伦理—政治—宗教—宇宙”秩序的总体生成意义,体现了孔子和儒家对现世社会政治运行的

强烈伦理关切[37]。子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则天

之明,因地之利,以顺天下,是以其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

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陈之于德义,而民兴行;先之以敬让,而民不争;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

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5]30这导致汉代以后的孝道在家庭伦理生活与社会政治制度层面得到全

面推广,成功蜕变为统治者推崇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意识形态的具体推手。这种贯通天

人的秩序生产能力,也成为打动历代君主和统治者,使其不断强调“以孝治天下”的真正缘由[27]。

在中西文明比较中,麦考马克(JerushaMcCormack)和布莱尔(JohnBlair)更是将“孝道”问题从

古代延伸到当代,澄清孝道的道德情感本质、权力等级结构与秩序生成意义,主张这种道德情感

体系依然是凝聚当代中国社会的重要精神力量[30]。

总之,慈孝之情的生成转换、关联传递和推广升华背后包含的根本道理是,个体生命先要在

家庭的代际绵延中定位人情向仁爱的转化过程,而不能在个人的情感与理性的内在培养意义上

独立完成成人/仁过程。这就不难理解孔子和儒家为何总要将父母对子女的慈、亲或爱,尤其是

子女对父母的孝、尊和敬,既作为自然人情的核心源起,又作为仁爱之情的根本实现。也就是说,

人情(慈孝)的实践方式与转换过程要在“向上看”和“向下看”的双重角色情感义务的相互配合中

才能完整达成。从中国社会历史进程来看,由早期华夏文明发展而来的血缘宗法社会、祖先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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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与传宗接代观念内在地呼应并支撑这种超越个体的人→仁情传承模式,使之成为一种“流动

的永恒”。此种生物本能与文化观念彼此强化的人情伦理文化模式,不仅有赖于中国古代社会的

家庭亲属与生育制度的现实基础,也在家庭生命延续和社会政治继替过程中不断巩固整个人情

关系秩序的生产与再生产模式[38-39]。

以慈孝与仁爱的转换互通为契机,孔子和儒家将自然人情的道德转化过程整合到一个自然、

人与社会和谐共存的宇宙循环之中。这种道德情感秩序的总体生成逻辑也是以君子圣人为核心

依托,在天人框架中不断回转并努力达成中庸之道的深刻体现。《礼记·中庸》开篇云:“天命之

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

睹,恐惧乎所其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

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下位焉,万物育焉。”[4]691

因此,人/仁情既是这套道德情感秩序的生成与运行的核心环节,也集中表达了“人—伦—礼—

天”的整体和谐之道。它以自然人情的调、治、化、养为主体目标,以仁爱之情涵括并打通自然(天

情)、个体(人情)、关系(伦情)、制度(礼情)四个紧密关联、逐层递推的主要层面。其基本实现方

式是将人一出生就包围在血缘亲情及相应的人伦礼义的培养与约束中,最高精神追求是在天、

地、人之间建立以仁爱为基础的和谐同一关系。这种道德转化与伦理实践的整体过程始终遵照

《周易·系辞上》强调的“生生之谓易”[40]的“自然主义”原则[22]。从自然人情到仁爱之情的生生

不息,既显示个体生命与家庭生命的循环与转化过程的生生不息,也展现社会政治生命(人道)与

自然宇宙运行(天道)的循环与转化过程的生生不息。所以,人→仁情是人性与家庭秩序的生成

根基,是社会、国家与天下秩序的生成根基,也是宇宙与天地万物秩序的生成根基。进一步说,它

既是人与家庭、社会、政治、宗教以及自然宇宙之间沟通交流、转化创造的关键媒介,也是其结构

运行、秩序生成的共同基础。其最直接的连接点和切入口是人人都(可能)切身经历的慈孝之情。

综上所述,以家庭(慈孝)为基础,然后扩展到村落/社区、地方(社会)、国家、天下乃至自然宇

宙,孔子和儒家整合生物、社会、文化与思想的力量,构造并强化了从人情到仁爱的世世代代的人

情伦理秩序生产模式。从过程与变化、类比与推广、关联与整合、经验与实践的思维来理解,这种

在自然人情与仁爱之情之间循环展开的过程人情观,完整诠释了人生与生命、人心与人性、家庭

与伦道、社会与人道、政治与王道、自然与天道的存在方式、意义传递与秩序生成的整体逻辑,揭

开了孔子和儒家人情伦理的思想全貌。相较而言,上文提到的维拉格、唐君毅等学者更关注“情”

在抽象的天人关系中的存在、知识与伦理重要性,并没有充分重视自然人情在日常的角色、人伦

与礼仪生活中的经验转化过程,也未能将“伦”和“礼”在这一实践过程中的思想意义完全展开,因

而无法在“人—伦—礼—天”的运行框架中完整透视人情向仁爱转化过程中的关联性、一体性与

差等性、矛盾性。

五、仁爱实践、伦理教育与成人/仁过程

最后,笔者要重回人性层面,深化思考仁爱实践在成人过程中的重要性,同时与前文对家国、

天下与宇宙等层面的人情转化问题对接。在孔子和儒家看来,处理好外部一切人情问题的根本

还在于修身,即个人内在道德情感的培养自觉。这指向中国哲学、儒学和伦理学家共同关注的人

性、人情及其修养、境界的核心问题。按照社会学家的理解,这也表明人性与人情的道德社会化

的目标、路径、方法和过程问题。从过程视野来理解孔子和儒家的人性观与人情观,他们瞄准的

核心问题是如何让人成为异于禽兽的道德之人、受到礼义培养约束的自律自觉之人、处在各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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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关系中的“伦人”、对他人尤其是家人有同情心的“仁人”,最终成为超越任何差别界规的,无所

不亲、无所不爱且境界至上的君子圣人。也就是说,要实现从物到人的社会转变抑或自然人性的

道德转化,其核心是在“人—伦—礼—天”的整体框架中将先天原初、混乱无序的自然人情培养成

后天成熟、适宜得体的仁爱之情。

所以,孔子和儒家的过程人情观不仅是一种以家庭伦理生活为起点的人情、情理或仁爱实践

观[41-42],也集中表征了过程人性观或“成人观”[14]79-98的核心内涵。它的思想重心是一种“角色情

感伦理观”,或可简称为“伦情观”“仁情观”。从人性修养角度说,人→仁情的道德转化重点是将

人的自然性情推向一种与宇宙、自然、政治、社会,尤其是家庭生活紧密融合、和谐共生的完满境

地。这种性情转化过程要通过各种彼此关联、复杂变化且充满张力的角色性、关系性和礼仪性的

仁爱实践来落实。梁启超所言可谓一针见血:“孔门却不然,他的礼教,就是从情欲的基础上建设

出来。但他以为情欲虽不可无,却是要节。”[43]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一个“节”字,就是借助连接

天道的人伦和礼义尤其是孝道和报恩的力量,将人内在的自然情欲转化为孝悌仁爱。也就是说,

孔子和儒家通过“伦”这个中介,既将礼义连接到仁爱之上,又为“伦”与“礼”注入“仁”的精神内

涵,最后将它们一并关联并推展到宇宙天道之上。这样,人、伦与礼的日常实践,不仅成为自然人

情内在转化的外在途径,也展开了仁爱之情的结构体系与培育过程。在“人—伦—礼—天”的运

行框架中,不仅自然人情与仁爱之情彼此转化,成人之性与成人之情也相互指涉,最终导致人性、

人情与仁性、仁爱和谐互通、融为一体。

整体来看,“仁”已经实质超越“义”“礼”“智”等核心概念,并且“获得了一种至高无上的本体

地位”[44]。内在方面,它揭示了人之为人、人之成人的最真挚、和谐也最通情理的性情培养过程;

外在方面,它表达了人与人、人与家庭、人与社会乃至人与天地万物的全部关系与互动过程中氤

氲而生的、最真切的“爱”、关怀、尊重和同情心[45-46]。这种内外联动的同情心本身也是一种同理

心。换句话说,仁情是仁理、仁智,是仁义、仁礼,也是仁道、仁德。因为对仁而言,情虽在理先,但

理也早已在情中。所以,人情、情理、情义与伦情、礼情、天情以及由此构成的伦理体系总是既内

外交织、互通互融,又彼此彰显、相互转化。仁既内在于人,也外显于伦、礼和天;既是一种偏向道

德、价值而非认知、智识的“理性化的情感”,也是一种偏向道德心理而非生理心理的“情感化的理

性”[9]391。

总之,“仁”既是人在世俗中求神圣的人本哲学的核心伦理范畴,也指示人情转化与仁爱实践

的整体运行过程。它使人在情感与理性、主体与对象、主观与客观、身体与心灵、自然与文化、个

人与社会、自我与世界,甚至在公与私、内与外、家与国、孝与忠等方面的关联、类推、协调与融合

中获得道德滋养。孔子及其弟子的很多论述既涉及个人、家国、天下与宇宙等层面的自然人情的

涵养、调控、转化与升华过程,也展现人在角色化、人伦化和礼仪化过程中学习并获得自主、自觉

的情感反思与驾驭能力的过程。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 人而不仁,如乐何?”[1]24“唯仁者能好

人,能恶人。”[1]34“苟志于仁矣,无恶也。”[1]35“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

可谓仁之方也已。”[1]64“仁远乎哉? 我欲仁,斯仁至矣。”[1]73“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

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

怨,在家无怨。”[1]121樊迟问仁,子曰:“爱人。”[1]129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

也。”[1]138又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

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1]181这种经由角色理性化之后的情感能力,不

仅是个人修身养性、超越自身的体现方式,而且是人性能力特别是情理能力的核心方面。它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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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于以“情理二分”为前提的西方主流哲学与文化传统中凸显的个人的纯粹理性或认知能

力[47-49]。

更深入地理解这种求情达仁的道德转化实践,孔子和儒家偏于通过化、育、养、疏、融、聚、和、

乐等趋于和谐的情感交流过程达成一种情理交融境界,而不是侧重通过治、驯、防、堵、隔、离、分、

独等趋于冲突的理智思维过程达成一种理性控制局面。不过他们也不否认情感与理性的差别与

矛盾,只是希望在仁爱的境界追求中既能以情融理、以情显智,又能以理顺情、以智展情。诚如陈

来所说:“西方哲学是爱智慧,中国儒学是爱的智慧。爱的智慧就是仁学,就是仁学本体论。”[50]

仁既是情的智慧、爱的能力,也是情的过程、爱的境界。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

知?”[1]34“仁者安仁,知者利仁。”[1]34在充满智慧的情感境界追寻过程中,仁与爱互为表里,共同激

发个人的心、性、情、理、欲、命与家国天下、自然宇宙进行互动和沟通,在生息变化的整体环境中

达成安乐哲、维拉格、温海明等学者强调的己与人的关联过程和协同创生的成人/仁目标。这种

从人情到仁爱的道德转化过程,既意图促成人性内部的道德情感秩序和谐,也希望达成家国天下

的外在道德情感秩序和谐,最终将两者贯通起来建立天人合一、情理和谐的宇宙秩序。

从道德教育角度来说,这个转化过程也是一个寓自然人情于礼义道德的仁爱精神的培养过

程。子曰:“不知礼,无以立也。”[1]209又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1]164

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1]8子夏曰:“君子

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1]123其道德教育的中心内容是一种针对自然人

情的疏导教育,是一种有关角色情感的伦理教育,也是一种指向情理秩序的礼乐教育[51]。从教

育者的立场看,这种教育方式不仅强调言传,强调讲授指导,更强调身教,强调榜样示范,特别是

通过家庭生活、日常交往和礼仪情境中的身体力行和亲身示范来达成仁爱的培养目标。从君子

与小人的对比中还可以发现,孝亲与仁爱的教化职责不仅落在蹲守家庭生活的平民百姓特别是

父辈长者身上,更集中在“以天下为己任”的君子圣人身上。对后者而言,这种教育责任与治国平

天下的社会政治理想紧密联系起来,直接赋予自然人情的伦理教育相当重要的意识形态统治功

能。《论语·泰伯》云:“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1]77《为政》亦云:“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

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11-12就后世的历史发展情况来看,乡约就是儒家士人连

接家国天下、实现乡里教化的关键一环[52-53]。

回到人性修养层面。仁爱实践是一个从纯粹的生理反应与心理感受到社会伦理与道德情感

的内在转化与平衡保持过程。它的核心是一个从修己之情到爱人之情的养成和递进过程[54],也

是一个从自然人情到等差之爱的道德转变过程,还是一个个人对仁爱之情的自主自觉、收放自

如,最后游刃有余、与天同一的情理境界的升华过程。所以,修仁既是修身、修心、修性、修情,即

修己之情,也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即修人之情,更是修德于天地万物,即修物之情。不过笔者一

再强调,人情向仁爱的道德转化过程的基础和重心还是家庭伦理生活中的慈孝实践。从个体生

命历程角度看,这种内外互通、连成一体且主客相融、情理和谐的角色情感实践也直接反映在孔

子本人的人生经历变化及其仁爱境界升华的过程之中:“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

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1]12他的成人/仁过程或者道德情感的

自我实现过程,不仅是历代儒家君子践行以“慈孝”(推及“报恩”)为本的人/仁情的一个绝好范

例[6]26-27,也深藏着儒家角色情感伦理的真正要义。当然,这也是一些当代儒学家和中国哲学家

强调的“仁本体”[50]、“情本体”[34]、“情—生”[8]哲学和“情本哲学”[36]的理想境界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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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QingtoRen:OnConfucianProcessViewofHumanEmo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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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nfuciusandConfucianviewof“renqing”(humanemotions)isaprocessviewofhumanemotionsbasedon
theontologyof“ren”(human)or“qing”(emotion).Itisamoralconversionfromnaturalhumanemotionstohumane-
ness.Theseconversionmethods,paths,processes,andgoalsneedtobeunderstoodintheConfucianismframeworkof
“ren-lun-li-tian”(people-ethics-courtesy-universe).Itstartsfromthenaturalhumanemotionsandtakestheuniverseas
theultimate.Followingtheexampleof“junzi”andsage,andthroughthedailypracticeofroles,relations,andrites,itin-
tegratesindividuals,families,societies,nations,andeventheuniverse,andpresentstheminanidealway,whichpoints
tothefundamentalmeaningof“qing”andthebalancebetweenemotionandreason.Thepracticesystemof“renqing”or
“renai”takesthefamilyaffection,especiallyfilialpietyasitsorigin,andexpressesthemoralrealizationlogicofnatural
humanemotionsanditsinherentrunningtensionintensively.Fromnaturalemotionstohumaneness,andbacktogenu-
ineemotions,byshowingtheinterconnectionandinter-explanationof“renqing”and“renai”,thecentralpositionandor-
dermeaningoftheprocessviewofhumanemotionshasbeenhighlightedintheframeworkof“ren-lun-li-t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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